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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周亦男 陈肖宇

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在外打工时权益受
损，但他们不知道如何维权。近日，浙江省
丽水市莲都区检察院牵头与贵州省务川仡
佬族苗族自治县、凤冈县、正安县三地检察
院建立的跨区域民事支持起诉协作机制，
能够帮助解决这一难题。

李某从贵州来浙江丽水打工，因一起
纠纷被捅伤，经鉴定人体损伤为重伤二级，
因其家境困难，莲都区检察院对其进行了
司法救助。在与检察官的交流中，李某提
及，她有很多同乡在丽水打工，因为人生地
不熟，在自身权益被侵犯时，都不知该如何
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检察官调查后发现，事实确如李某所
说，她的情况在浙江丽水并非个例。浙江作
为劳务输入大省，每年吸引上百万贵州户
籍人员来浙务工，而丽水市莲都区、丽水经
济开发区的外来务工人员中，又以来自贵
州省务川县、凤冈县、正安县三地的为主，
主要从事合成革加工、阀门制造等产业。外
来务工人员作为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在
追索劳动报酬、社会保险金、残疾赔偿金等
民事纠纷中，因地域不熟悉、法律意识薄弱
等问题，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针对这一情况，5 月 23 日，莲都区检察
院牵头与贵州省务川县、凤冈县、正安县三
地检察院，召开民事支持起诉跨区域协作
远程连线座谈会，就如何维护农民工群体
合法权益、提升民事支持起诉制度窗口作
用、加强诉源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等问题，充
分交流了经验和做法。

会后，四地检察院联合签发了《加强民
事支持起诉跨区域协作的实施意见》。该意
见重点聚焦在丽水市莲都区、经济开发区
务工的贵州省凤冈籍、务川籍、正安籍农民
工群体，以及在贵州省凤冈县、务川县、正
安县经商务工的浙江籍商户和农民工群
体，通过建立跨区域协作配合机制，重点开
展线索移送、异地协作、纠纷化解、信息共
享、业务交流等工作，加大对追索劳动报
酬、社会保险金、残疾赔偿金等案件的民事
支持起诉跨区域协作力度，构筑多元救助
帮扶体系，形成共同依法保障弱势群体合
法权益的工作合力。

外来务工人员人生地不熟，
维权难题怎么解？

□本报记者 韦磊
通讯员 房于琪 钟剑煌

经检察机关接续运用再审检察
建议、提请抗诉等方式依法监督，一
起 持 续 8 年 的 虚 假 诉 讼 案 件 被 纠
正。日前，法院判决撤销了原审判
决，当事人阿昊和阿杰也迎来了期盼
已久的公正。

为维持企业经营借高利贷，
签下虚假收据导致房产被拍卖

阿昊和阿杰是做专用设备制造
生意的。2011 年，因为经营陷入困
境，在急需资金周转的情况下，阿
昊 开 始 向 阿 言 、 阿 剑 等 人 借 高 利
贷，月利率在 7%至 8%之间。2011
年 9 月至 2014 年 11 月，阿昊、阿杰
多次向阿言、阿剑借款，共收到二
人现金及转账 330 余万元。借款过
程中，阿言不断通过以贷还贷和提
高利息的方式垒高阿昊的债务，导

致阿昊还款愈发困难。这期间，阿
昊一直在偿还本金及利息，还款金
额已达到 738万元。

2014 年 5 月，阿昊、阿杰再次
向阿言借款 50 万元后，阿言指使其
妻侄阿勇与阿昊、阿杰重新签订了
300 万元的借款协议，其中 50 万元
为借款本金，其余 250 万元是多次
借款累计的高额利息，并要求阿昊
抵押房产作为担保。在阿勇的胁迫
下 ， 阿 昊 、 阿 杰 只 好 出 具 了 一 张
300 万元的收据，并将阿昊名下一
处房屋做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为
阿勇。

2016 年 5 月，阿勇在阿言的指使
下向法院起诉，要求阿昊、阿杰偿还
借款 300 万元及利息，并请求对抵押
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

通过捏造事实和提供虚假证词，
凭借借款合同、收据等书面证据，阿
勇获得了法院的支持。判决生效后，
该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阿昊的房屋
被拍卖。

初次监督，再审检察建议
未被采纳

2020 年 8 月，在对二审判决申请
再审被驳回后，走投无路的阿昊和阿
杰向东莞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彼时，
阿言、阿剑、阿勇等人因涉嫌犯罪已
被刑事立案，相关案件正在审查起诉
阶段。

东莞市检察院民事检察官在承办
阿昊和阿杰申请监督案后，立即展开
深入调查，三次询问阿言、阿勇等人，
对阿勇主张的资金来源、出借方式等
仔细核查。经调查，承办检察官发现，
阿勇在刑事案件中的供述与在民事
诉讼中的证言存在多处矛盾。进一
步询问阿勇后，阿勇承认他并不清楚
300 万元借款是如何形成的，他只是
听从阿言的指挥与阿昊、阿杰签订了
300 万元的借款协议，虽然 50 万元是
从自己的银行卡转给阿昊的，但那张
银行卡一直是阿言在使用。检察官调
查发现，阿勇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

入，不具备出借大额资金的能力。
随后，通过深入核查资金流水，承

办检察官确认在 300万元借款纠纷案
中，有 250 万元是阿言指使阿勇虚构
的，目的就是侵占阿昊名下的房产。

鉴于上述证据已经固定，虽然刑
事案件仍未有处理结果，但阿勇诉阿
昊民间借贷纠纷的民事判决认定事
实确有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于是，
东莞市检察院就该案向法院发出了
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审查后，认为该
案涉及刑事案件，且刑事案件尚未宣
判，法律事实尚未明确，对再审检察
建议不予采纳。

跟进监督，成功撤销虚假
诉讼原判决

2022年 10月，东莞市中级法院作
出终审刑事判决，认定阿勇、阿言串

通，让阿勇和阿昊签订新的借款合同，
捏造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以捏造的
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借用合法民事程
序，掩盖阿言等人高利放贷的事实，致
使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
书，且案件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阿
勇、阿言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情节
严重，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三年。

虽然阿勇和阿言被判刑，但错误
的民事裁判仍未得到纠正，阿昊遂向
东莞市检察院申请跟进监督。该院
经审查后，向广东省检察院提请抗
诉，获得省检察院支持。

在检察机关的接续监督下，今
年 2 月 20 日，东莞市中级法院撤销
了原审判决。3 月 28 日，阿昊持该
判决向东莞市第三法院申请启动执
行回转程序。目前，相关程序正在
进行中。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捏造借款事实打假官司，只为侵占他人房产
广东：两级检察院接续监督，持续8年的虚假诉讼案被纠正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虚假诉讼弄虚作假，不仅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
法权益，也妨害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权威，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检察机关是防范、惩治虚假诉讼的重要力量。近年
来，全国检察机关民事检察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精准开展虚假诉讼监督，使错误的生效裁判或民事调解书得到及时纠正或撤销，有
力维护了司法公正和权威，为做好“检护民生”答卷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 戴佳 刘立新
通讯员 陈彦培

一封举报信牵出一起诉讼标的
近 1 亿元的虚假民事调解案，经河南
省平顶山市检察院跨省调查，河南省
检察院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今年 4 月 30 日，法院作出再审判决，
撤销原民事调解书，驳回原审原告诉
讼请求，对炮制这起虚假诉讼案的双
方当事人依法采取惩戒措施，并将案
涉虚假诉讼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查办。

据悉，该案是河南省检察机关近
年来成功办理的诉讼标的额最大的
虚假诉讼监督案件。

举报信揭开亿元大案一角

2022 年 5 月，一封来自江苏省常
州市居民江某的举报信引起了平顶
山市检察院民事检察官的注意。

江某在举报信中称，江苏某建设
公司在平顶山市承建工程项目时向
其借款逾期未还，经常州市钟楼区法
院一审，常州市中级法院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作出二审判决，判令该公司
向 其 支 付 借 款 本 息 2150 万 元 及 自
2018 年 2 月 10 日之后的利息。而钟
楼区法院在对该案执行过程中了解
到，江苏某建设公司的主要财产只有
在平顶山市甲房地产公司的一笔工
程款债权。正当该法院准备对上述
工程款债权采取执行措施时，却发现
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在金某明诉江苏
某建设公司一案（下称“金某明案”）
的审理过程中，已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抢先对该笔工程款在 1 亿元限额
内采取了冻结措施，钟楼区法院只能
轮候冻结。

江某认为，平顶山市中级法院审
理的案件原告金某明是江苏省溧阳
市居民，被告江苏某建设公司也是溧
阳市的企业，双方在平顶山市中级法
院的诉讼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因此
来信向检察机关举报。

平顶山市检察院民事检察官闫海
潮仔细研究举报信后，认为这条虚假
诉讼线索具有可查性，经调取金某明
案的审判卷宗后又发现了更多问题。

2019 年 9 月 18 日，金某明向平顶
山市中级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
讼，诉称其向江苏某建设公司位于平
顶山的两个项目工地供应钢材，该公
司欠付其钢材款、利润分成、利息等
约 9800 万元，并申请对江苏某建设
公司的银行存款或者该公司对甲房

地产公司享有的工程款债权等财产
1 亿元予以查封、冻结。同年 9 月 20
日，平顶山市中级法院裁定冻结了江
苏某建设公司的银行存款、该公司对
甲房地产公司享有的债权，限额 1 亿
元。同年 11 月 7 日，平顶山市中级法
院出具民事调解书：江苏某建设公司
应向金某明分期支付钢材款及利息
等款项共计 9200 万元，如江苏某建
设公司违约，则按照 9800 万元计算
债务数额。

“江苏某建设公司在 2019 年 8 月
30 日被常州市中级法院判决承担巨
额债务，而该公司的主要财产在 2019
年 9 月 20 日就被平顶山市中级法院
查封、冻结，同一家建设公司，同一笔
债权，仅差二十几天而被轮候冻结，
只是巧合吗？如此大的金额，竟然调
解结案？平顶山的案件原、被告双方
分别是江苏省溧阳市的居民、企业，
却为何跨省到平顶山打官司？”闫海
潮看着眼前的执行和解协议和执行
终结裁定，心里打出了多个问号。

2022 年 5 月 26 日，平顶山市检察
院决定对金某明诉江苏某建设公司
一案立案调查。鉴于该案很可能为
当事人双方串通型虚假诉讼，且标的
额特别巨大，该院遂成立专案组，本
着先调查案件基本情况、收集客观证
据，避免惊动当事人的原则，展开调
查核实工作。

审查卷宗发现蛛丝马迹

“查办虚假诉讼案件，首先要从
卷宗审查中发现疑点和具体线索。
逃避债务、躲避另案执行类的虚假诉
讼涉及多个案件的，要特别关注案件
之间的关联关系。”闫海潮说。

专案组调查发现，金某明虽诉称
江苏某建设公司欠其钢材款，却未提
供销售发票及钢材采购来源方面的
证据，仅提供买卖合同、送货单、双方
结算协议，既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
又不能证明金某明向其提供钢材的
价款总额。此外，检察官发现金某明
案疑点重重——

其一，金某明的诉讼请求标的额
为 9800 万元左右，是江苏某建设公
司 将 4400 余 万 元 的 钢 材 款 另 加 付
2000 余 万 元 的“ 利 润 ”，又 计 算 了
2000 余万元的“利息”合计而成。如
此高额的利息，该公司竟无异议？

其二，几张结算协议中，打印的
债权人是“唐某某”，又手写涂改成

“金某明”。诉讼中江苏某建设公司
对证据中的瑕疵竟不提出异议，庭审

过程也缺乏对抗性。
其三，江苏某建设公司诉甲房地

产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由
河南省高级法院在 2020 年 6 月 8 日
作出判决，判令甲房地产公司应当向
江苏某建设公司偿付工程款 1960 万
元。该判决书显示江苏某建设公司
在 2018 年 6 月 5 日提起该案诉讼时
的各项诉讼请求合计的本金是 9800
万元，数额恰好与金某明一案的诉讼
标的额吻合。

而 2021 年 1 月 15 日，甲房地产
公司将 1960 万元执行款转入平顶山
市中级法院账户后，金某明就向法院
申请执行诉江苏某建设公司一案的
调解书。拿到执行款的当日，就向法
院撤回执行申请。难道剩余的 7000
万元债权就不需要兑现了？

其四，平顶山市中级法院扣除执
行费用后，金某明拿到 1893 万元执
行款的当日，就全部转账给史某芳等
人。史某芳是被执行方项目部经理，
执行款怎么会回到被执行人手中？

通过追踪执行款的去向，专案组
发现史某芳等人拿到执行款后，通过
多人多次转账、分拆资金、提取大额
现金后，又通过更换他人存款等方式
转移执行款。根据江苏某建设公司
注册登记情况及员工参保信息，参与
分拆、收转案涉执行款项的人，均是
该公司职工。

2022 年 6 月 22 日，平顶山市检察
院根据掌握的上述情况向公安机关
移送了金某明等人涉嫌虚假诉讼犯
罪的线索。然而经公安机关初查，有
近 53 万元执行款没有回流情况，尚
未形成完整的资金闭环，金某明又辩
称是与史某芳合伙向江苏某建设公
司供应钢材，但采购、供应钢材的情
况难以查清，公安机关于 2022 年 9 月
1 日以现有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予
立案。

资金链条中显现办案突破口

“查办跨省虚假诉讼案件往往难
度较大，难就难在取证，仅凭阅卷、口
供难以认定。”为了深入审查分析案
件相关疑点，闫海潮与专案组成员一
同来到江苏省溧阳市实地走访。

为了找出潜藏的资金关系，专案
组调取了数万条银行账户交易信息，
针对初步调查的遗漏，重点挖掘、分
析每一笔交易流水信息、现金存取款
凭证，终于发现一笔可疑的资金交
易：金某明 53 万元诉讼费的来源存
在 5 万元的资金缺口，当日史某亮现
金取款 5 万元，10 分钟后金某明即在
另一银行存入 5 万元现金，两家银行
相距仅 100米。

史某亮和收到执行款的史某芳，
都姓史，二人是什么关系？专案组在
海量的裁判文书中查询到史某亮竟
是江苏某建设公司董事长史某平的
儿子，而史某芳是史某平的弟弟。

更为蹊跷的是，专案组通过追踪
金某明缴纳 53 万元诉讼费，以及支
付律师诉讼代理费的来源发现，两项
资金竟均出自史某亮。而调解结案
后，法院减半退还的诉讼费 26 万余
元，经过分拆、多次转账，最终都转给
了史某芳之女。

经分析相关钢材买卖款转账交
易明细，专案组发现金某明通过唐某
泉账户支付钢材款的资金，均来源于

姜某芬、史某芳，史某芳的资金也来
源于姜某芬，而姜某芬正是江苏某建
设公司董事长史某平的妻子。

至此，平顶山市检察院专案组成
功证实了该案存在虚假诉讼典型交
易闭环，金某明提起对江苏某建设公
司诉讼的目的已昭然若揭：帮助江苏
某建设公司逃避江某一案的执行，而
其申请查封、申请执行的目标始终明
确指向河南省高级法院审理的江苏
某建设公司对甲房地产公司的工程
款债权。

确认虚假诉讼闭环，抗诉
获改判

2023 年 9 月 27 日，平顶山市检察
院将该案提请河南省检察院进一步
审查。

面对这起标的额近 1 亿元的重
大虚假诉讼案件，河南省检察院审查
认为：金某明提起诉讼、申请查封和
执行江苏某建设公司对甲房地产公
司的债权，借以排除江某对江苏某建
设公司对甲房地产公司债权的执行
权利，原告诉讼费、代理
费均来源于被告，原告
从法院收到的执行款和
诉讼费退费最终流向被
告关联人员账户，已证
实存在虚假诉讼典型交

易闭环，确认属于虚假诉讼与虚假调
解，严重侵害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
益、妨害了司法秩序。

2023 年 12 月 6 日，河南省检察院
向河南省高级法院就金某明诉江苏
某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提出抗
诉。河南省高级法院裁定提审该案。

今年 3 月 7 日，河南省高级法院
公开审理该案，河南省检察院专门组
建抗诉团队，出庭检察人员对诉讼关
系、案涉人员身份关系、资金流转去
向及来源情况详尽阐释，逐一分析说
明，通过全面示证充分揭露该案虚假
诉讼的真相。庭审中双方当事人虽
极力串通辩解，但在检察机关举证示
证下所有谎言全部显得苍白无力。

4 月 30 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对该
案作出再审判决，认定该案是金某明
与江苏某建设公司恶意串通提起的
虚假诉讼，改判驳回金某明的诉讼请
求、撤销原民事调解书，并对江苏某
建设公司罚款 100 万元，对金某明罚
款 10 万元。同时，河南省高级法院、
河南省检察院已将案涉虚假诉讼犯
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一封举报信牵出亿元虚假诉讼
河南：跨省调查揭露虚假调解真相 依法抗诉获改判

专案组在研讨案情。

专案组实地查看甲房地产公司所建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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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前往银行调取案涉账户交易信息后，在资金链条中找到办案突破口。


